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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資料文件  
香港銀行業務的移轉  

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議 員 香 港 銀 行 業 務 移 轉 的 現 行 架 構 ，以

及有關這方面的海外做法的研究結果。  

 

背景  

2 .  根 據 《 銀 行 業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， 有 關 機 構 如 在 本 港 進 行銀

行 合 併 或 收 購 行 動 (下 文 統 稱 “ 合 併 ” )， 必 須 先 行 獲 得 金 融管 理

專 員 的 監 管 批 准 1。 此 外 ， 該 等 機 構 須 以 具 法 律 效 力 的 方 式 ， 把

現 有 的 資 產 及 債 務 移 轉 予 新 的 實 體 或 經 合 併 後 存 留 的 機 構 (即 存

留的機構 )。  

3 .   香 港 的 銀 行 可 考 慮 三 種 可 行 方 法 2 ， 使 銀 行 合 併 涉 及 的

資產和債務移轉具法律效力：  

( a ) 概括繼承  是大陸法系的法律概念，訂明某人的法人地

位由另一人繼承，因此前者的所有權益和債務會自動移

轉和轉歸後者。雖然香港沿用的普通法制度沒有概括繼

承的概念，但如果有關合併是合併實體註冊地的法律所

允許的，則香港法律會承認和接受以概括繼承進行的合

併。因此，如兩家在海外註冊成立的銀行在所屬司法管

轄區獲准通過概括繼承的程序合併，而在合併過程中，

一家銀行的資產和債務會成為另一家銀行的資產和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舉 例 來 說 ， 《 銀 行 業 條 例 》 第 6 9 條 訂 明 ， 在 本 港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認 可 機 構 的 業

務 如 進 行 合 併 等 行 動 ， 須 獲 得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的 批 准 。 此 外 ，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2 9
和 第 2 2 條 的 規 定 ， 銀 行 合 併 經 常 會 涉 及 的 認 可 資 格 的 移 轉 或 撤 銷 ， 亦 須 獲 得

金 融 管 理 專 員 批 准 。 銀 行 合 併 也 可 能 導 致 股 東 更 改 ， 而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7 0 條 的

規 定 ， 股 東 更 改 亦 須 經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批 准 。  
2  另 一 方 法 是 根 據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第 1 6 6 條 作 出 安 排 ， 但 這 方 法 主 要 在 公 司 陷 於

困 境 時 使 用 ， 很 少 用 於 銀 行 合 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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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，則香港法律會接受該等資產和債務已經移轉。根據

金融管理局 (金管局 )記錄，自二零零二年以來，這類合

併個案有 11 宗。  

(b )  約 務 更 替  銀 行 合 併 可 藉 約 務 更 替 的 方 式 實 行 ， 即 把 合

併 機 構 的 資 產 和 債 務 ， 逐 項 移 轉 予 新 的 或 存 留 的 實 體。

視 乎 合 併 機 構 的 規 模 ， 這 方 法 一 般 都 花 費 極 巨 ， 且 涉及

大 量 行 政 工 作 ， 因 為 有 關 機 構 必 須 取 得 各 交 易 對 手 對移

轉 有 關 資 產 和 債 務 的 明 確 同 意 。 根 據 金 管 局 記 錄 ， 由二

零零二年至今，香港有一宗這類個案。  

( c )  私 人 法 案  銀 行 業 務 的 移 轉 ， 也 可 在 立 法 會 批 准 後 藉私

人法案實施。  

4 .  在 香 港 ， 涉 及 在 本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銀 行 的 合 併 ， 通 常 藉私

人法案實施。自一九九七年以來，立法會已通過 11 條有關銀行

合併的議員私人條例草案。  

 

藉議員私人條例草案令銀行合併生效的現有架構  

5 .  根 據 藉 議 員 私 人 條 例 草 案 以 實 施 銀 行 業 務 移 轉 的 現 行安

排，立法會是批准有關業務移轉建議實施的批核當局。根據《基

本 法 》 第 七 十 四 條 ， 凡 涉 及 政 府 政 策 (如 銀 行 合 併 、 課 稅 和 租 賃

安 排 等 )的 議 員 私 人 條 例 草 案 ， 在 提 出 前 必 須 得 到 行 政 長 官 的 書

面同意。  

6 .  政 府 當 局 的 政 策 一 向 是 支 持 香 港 銀 行 界 的 整 合 ， 以 期改

善其競爭力，並為銀行體系的長期穩定作出貢獻。作為這項政策

的一部分，凡有關乎金融機構整合的議員私人條例草案擬稿的提

出，政府當局都會給予協助。不過，這必須符合一項首要原則，

即促進銀行體系的穩定性，以及為合併後的機構的存戶及其他一

般存戶提供適度的保障。  

7 .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會 就 接 獲 的 議 員 私 人 條 例 草 案 擬 稿徵

詢金管局、其他有關政府決策局／部門及公共機構的意見。金管

局研究的事項，包括有關機構的財政穩健狀況，以及對存戶權益

可能造成的影響。由於議員私人條例草案對課稅、公司所有權及

帳戶、產權、個人私隱、就業及退休金基金和土地權益等方面都

可能有影響，政府當局亦會諮詢庫務科、公司註冊處、律政司、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、經濟發展及勞工局、民政事務局、個人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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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隱專員公署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。政府當局規定，申請

合併的機構必須考慮從這些機關接獲的所有意見及作出令人滿意

的回應，以及進行深入的盡職審查，以確保締約各方受香港法律

管限的權益不會因銀行業務移轉而受到影響。  

8 .  就 一 九 九 七 年 以 來 藉 議 員 私 人 條 例 草 案 進 行 的 11 宗 銀

行合併個案而言，議員私人條例草案由向政府當局提交擬稿起到

通過成為法例，平均需時七個半月 [介乎約四個月至 14 個半月之

間 ]。 在 有 關 機 構 向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提 交 擬 稿 之 前 ， 金 管 局 一

般需時約兩個月以初步考慮該銀行合併建議。  

 

海外做法  

9 .  政府當局研究過六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 (即新加坡、馬來

西 亞 、 英 國 、 美 國 3、 澳 洲 和 新 西 蘭 )在 利 便 銀 行 業 務 移 轉 方 面 的

架構。前五個司法管轄區的銀行法例都訂定法律安排，讓銀行的

資產及債務在指明當局認許下，可整體移轉予另一公司。新西蘭

則沒有任何處理銀行業務移轉的一般法例。  

10 .  在 上 述 五 個 就 移 轉 銀 行 業 務 立 法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中 ， 批准

實施移轉的權力在美國和澳洲歸屬銀行監管機構、在新加坡賦予

新 加 坡 金 融 管 理 局 的 負 責 部 長 4， 而 在 英 國 及 馬 來 西 亞 則 歸 屬 法

院。  

11 .  美 國 和 澳 洲 的 銀 行 法 例 詳 細 說 明 銀 行 監 管 機 構 在 認 許銀

行業務移轉時須考慮的因素。在美國，這些因素包括建議的合併

對 競 爭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、 新 機 構 或 存 留 機 構 的 財 政 資 源 是 否 足

夠、接受有關銀行服務的社會人士的需要，以及其他監管事宜，

例如清洗黑錢問題。至於在澳洲，銀行監管機構須考慮有關銀行

存戶的權益、整體金融業的利益，以及其認為與決定是否批准移

轉有關的任何其他事項。此外，銀行監管機構須諮詢有關當局，

以確保業務移轉不會違反競爭法、公司法、收購法和稅法。銀行

監管機構如認為有需要，也可諮詢任何其他人士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.  在 美 國 ， 每 個 州 都 可 能 有 本 身 的 銀 行 法 及 公 司 法 。 在 本 文 件 所 作 的 討 論 以 紐

約 州 的 法 律 為 根 據 。  
4  高 級 部 長 現 為 新 加 坡 金 融 管 理 局 的 負 責 部 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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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新 加 坡 的 《 銀 行 法 》 賦 予 新 加 坡 金 融 管 理 局 的 負 責 部長

一般權力，以索取任何他認為與審核銀行業務移轉申請有關的資

料。  

13 .  英 國 《 金 融 服 務 及 市 場 法 》 訂 明 ， 在 考 慮 有 關 銀 行 業務

移轉的呈請時，法院必須考慮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，並聽取監管

機 構 和 聲 稱 會 因 該 項 移 轉 而 受 到 不 利 影 響 的 任 何 人 (例 如 合 併 機

構 的 僱 員 或 客 戶 )的 申 述 。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， 英 國 這 制 度 的 適 用 範

圍最初限於保險業務，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《金融服務及市

場法》的有關條文生效時才擴展至銀行業務。馬來西亞方面，雖

然其銀行法例沒有指明法院須考慮的因素，但法院在考慮銀行業

務移轉的建議時，料亦會考慮個案的所有情況。在英國及馬來西

亞 ， 法 院 都 必 須 信 納 銀 行 監 管 機 構 (就 馬 來 西 亞 而 言 也 包 括 財 政

部長 )已同意有關移轉，才會給予批准。  

14 .  新 西 蘭 並 無 法 例 處 理 某 一 銀 行 的 資 產 及 債 務 在 指 明 當局

認許下整體移轉予另一銀行的事宜。因此，銀行機構須藉約務更

替或私人法案的方式移轉資產及債務。  

15 .  根 據 從 這 些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所 取 得 的 資 料 ， 每 個 銀 行合

併的申請均會個別考慮，而處理每宗申請所需的時間則視乎情況

而定，包括所提交的文件是否完整，以及個案的複雜程度。  

 

香港有關移轉保險業務的架構  

16 .  我 們 研 究 過 相 關 的 香 港 法 例 後 發 現 ， 《 保 險 公 司 條 例》

是唯一就移轉金融業務的架構作出規定的法例。根據《保險公司

條例》，長期和一般保險業務的移轉有不同的安排。有關長期保

險業務的安排，與英國的制度類似。有關移轉長期保險業務的建

議，可藉法院命令實施。據保險業監督表示，由一九九五年一月

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，經法院認許的這類個案共有八

宗 。 視 乎 擬 移 轉 的 業 務 的 複 雜 程 度 而 定 ， 整 個 程 序 平 均 約 需 10
至 12 個月完成。另一方面，移轉一般保 險業務只須獲得保險業

監督批准。不論擬移轉的保險業務的類別為何，法院或保險業監

督 (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)都 必 須 考 慮 有 關 個 案 的 所 有 情 況 ， 以 及任 何

聲稱對有關移轉感到受屈的人所作出的申述。  

 



 

5 

 

評估  

17 .  我 們 研 究 海 外 做 法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在 實 施 銀 行 業 務 移 轉方

面，國際上並無一致的做法。五個為這目的設立法律架構的司法

管轄區的認許當局，並非完全相同：當中有兩個是法院，兩個是

銀行監管機構，另一個則是金融管理局的負責部長。新西蘭沒有

為這目的制定法律架構，故須藉約務更替或私人法案移轉業務。

在香港，長期保險業務的移轉可由法院批准實施，這是另一個供

參考的做法。  

18 .  有 關 香 港 是 否 適 宜 為 移 轉 銀 行 業 務 制 定 法 律 架 構 和 選定

認許當局的問題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已徵詢有關政府決策局和部

門的意見。金管局亦已向業界諮詢組織，即銀行業務諮詢委員會

及接受存款公司諮詢委員會收集初步意見。  

19 .  所 接 獲 的 意 見 顯 示 ， 如 打 算 在 香 港 設 立 法 律 架 構 ， 在考

慮海外的做法後，法院一般都被視為合適的認許當局。這些意見

認為，法院有更佳的條件考慮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，以及聽取有

關 各 方 (包 括 監 管 機 構 、 其 他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， 以 及 合 併 機 構 的 債

權 人 及 僱 員 )的 申 述 。 另 外 ， 亦 有 意 見 表 示 現 行 的 銀 行 業 務 移 轉

安 排 行 之 有 效 ， 似 乎 並 無 強 烈 理 據 對 現 行 安 排 作 根 本 改 變 。 此

外，要求取得法院認許可能令銀行移轉業務過程更費時及昂貴。

這對鼓勵香港銀行業的整合並沒有幫助。  

20 .  基 於 所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，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已 就 如 果 在香

港引入法律架構以方便移轉銀行業務，訂明法院為認許當局的建

議 向 司 法 機 構 徵 求 意 見 。 鑑 於 (一 )在 政 府 當 局 的 研 究 中 ， 不 同 海

外 地 方 的 做 法 各 有 不 同 的 認 許 當 局 ， 以 及 (二 )現 行 的 議 員 私人 條

例草案已可以用於移轉銀行業務，司法機構認為原則上並沒有需

要訂明法院為認許當局。更重要的是，銀行業務移轉涉及多方面

的 公 共 政 策 事 宜 ( 包 括 例 如 存 留 機 構 的 財 政 穩 健 狀 況 、 存 戶 保

障 、 銀 行 業 內 的 競 爭 等 )。 由 於 該 等 公 共 政 策 事 宜 並 不 屬 司 法 機

構的負責範疇，訂明法院為認許當局並不合適。  

21 .  在 考 慮 香 港 制 訂 新 的 一 般 法 例 以 實 施 銀 行 業 務 移 轉 是否

可取及可行時，我們必須注意，藉私人法案移轉銀行業務的現行

安排，已實行多時，一直運作暢順，且備受銀行業歡迎。已提出

的議員私人條例草案數目不多，而這些個案亦以有效率及具成效

的方法處理，平均需時數月完成。任何偏離現行制度的做法都必

須充分諮詢銀行業及其他利益相關者，以確保銀行業的未來發展

及銀行體系的穩定性不會受到不利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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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財經事務科  
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 


